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公司监事、高管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谢建勇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

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第一项、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向关联方购买

资产的议案》，关联董事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4,989.83 万人民币（含税）购买控股股东浙江永强实业

有限公司部分厂房及土地等资产， 并授权董事长负责办理本次购买资产后续所有
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资产过户及一切与本次交易相关文件的签署等事宜。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公告》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第二项、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关联方共同

对外投资的议案》，关联董事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300 万元人民币认购深圳德宝西克曼智能家居有限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保持出资比例不变，并授权董事长负责办理本次增
资后续所有相关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后续出资及一切与本次交易相关文件的
签署等事宜。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公告》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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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杨思嘉女士主持，经参

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第一项、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向关联方购买

资产的议案》；
经过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向关联

方购买资产的议案》符合《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规定，相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此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公告》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第二项、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关联方共同

对外投资的议案》；
经过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与关联

方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符合《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规定，相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此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公告》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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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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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工”）参与项目投标，招标人公示了评标结果，浙江交工为
中标人。 近日，浙江交工收到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公路建设二期工程（阿

勒泰至黄花沟段）AH-3 标段施工；

中标价：人民币 663,282,831.11 元；
工期：853 日历天；
招标人：新疆交投阿乌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呼和浩特至北海高速公路宜都(全福河)至鄂湘界段、张家界至南

充高速公路宣恩(李家河)至咸丰段土建工程施工第 ZNSG-3 标段施工；
中标价：人民币 1,052,426,369.68 元；
工期：1034 日历天；
招标人：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中标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能够巩固公司在新疆地区市场竞争力和

市场占有率，有利于基建工程板块抓住湖北省启动一批重大项目的机遇，在华中地
区树立品牌形象，若上述中标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上述中标项目尚未签署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合同履行以最

终签署的条款为准。
2、公司后续将尽快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在签订正式合同后，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 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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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

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4,989.83 万元人民币（含税）购买控股股东浙江永强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永强实业”）部分厂房及土地等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授
权董事长负责办理本次购买资产后续所有相关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资产过户
及一切与本次交易相关文件的签署等事宜。

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向关
联方购买资产的议案》，4 名关联董事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也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临海经济开发区洋河路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谢先兴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7964941480
营业期限：2006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户外家具、工艺品、遮阳制品、金属制品、服饰品、纺织品、灯具及配

件、木制品设计、制造、销售，家具安装、维修，家具电器、建材、五金交电、电梯及配
件、体育器材、玩具、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药品外）销售（含网上销售），节能技术、环保
技术、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生物质颗粒加工、销售，计算机系统
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文化艺术活动策划，软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比例（%）

谢先兴 500 6.25

谢建勇 2,500 31.25

谢建平 2,500 31.25

谢建强 2,500 31.25

合计 8,000 100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825,492,924 股，占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37.94%，为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强实业资产总额 833,387.87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为 479,850.05 万元；2019 年度永强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478,210.21 万元、 净利润
38,887.95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概况
标的资产具体如下：
权证编号 名称 面积（㎡） 使用期限 金额（万元）

浙（2019）临海市
不动产权第
0136426号

土地使用权 26559.18
2010年 05月 30日起至
2060年 05月 29日

2,930.00

房屋所有权等配套
资产 13216.47 2,059.83

合计 - - - 4,989.83

注：表中数据为永强实业取得标的资产的成本（含税）。
标的资产均为永强实业公司所有，地处公司总部临海市郊区，运作状况正常，产

权清晰、完整，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情况等。

上述标的资产为永强实业于 2018 年 10 月取得， 交易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
则，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一致协商确定本次的交易价格。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以下内容中“甲方”指本公司，“乙方”指永强实业。
1、双方经协商一致，按照甲方取得标的资产的原始成本，同意标的资产的转让

价格为 4,989.83 万元（大写：肆仟玖佰捌拾玖万捌仟叁佰元）。
2、乙方于本协议生效且标的资产过户到乙方名下后 30 日内，将转让价款一次

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3、双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共同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提交将标

的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的申请。 甲方应当根据乙方要求，积极协助乙方
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提供或协助乙方提供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标的资产的档案文件、相关合同 / 协议以及政府批文等书面资料）。

4、标的资产的所有权自权属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交割日）起转移至乙方，乙方
即对标的资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

五、涉及本次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购买资产暂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员工安置等事宜，永强实业与本公司在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未产生与关联人同
业竞争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标的资产，地处公司总部临海市郊区，公司计划用作仓储功能，替代外租仓

库，减少公司成品管理成本。
本次交易完成后，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促进公司生产布局调整，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及

子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外， 公司年初至今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
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审议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议案》，并查阅相关
资料。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事项时，关联董事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须回
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促进公司生产布局调整，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谢建勇、谢建平、谢建
强、施服斌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公司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公司五届九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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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

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2,300 万元人民币认购深圳德宝西克曼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克曼”）新增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保持出资比例不变，并授权董事长负责
办理本次增资后续所有相关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后续出资及一切与本次交易
相关文件的签署等事宜。

鉴于西克曼现有股东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谢建勇和谢建强
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郑琴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谢建平的配偶、施服斌为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
投资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与关
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4 名关联董事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回避表
决，5 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低于 3,000 万元， 且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
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强实业”）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临海经济开发区洋河路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谢先兴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7964941480
营业期限：2006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户外家具、工艺品、遮阳制品、金属制品、服饰品、纺织品、灯具及配

件、木制品设计、制造、销售，家具安装、维修，家具电器、建材、五金交电、电梯及配
件、体育器材、玩具、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药品外）销售（含网上销售），节能技术、环保
技术、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生物质颗粒加工、销售，计算机系统
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文化艺术活动策划，软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谢先兴 500 6.25

谢建勇 2,500 31.25

谢建平 2,500 31.25

谢建强 2,500 31.25

合计 8,000 100

截至本公告日，永强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 825,492,924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7.94%，为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永强实业资产总额 83.34 亿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47.99 亿元；2019 年度永强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47.82 亿元、净利润 3.89 亿元。（数据
未经审计）

2、谢建勇
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0 年 3 月。 住浙江省临海市小芝镇。 自

2007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截至本公告日， 谢建勇持有本公司股份 134,606,749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19%。
3、谢建强
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5 年 7 月。 住浙江省临海市大洋街道。 自

2019 年 7 月起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截至本公告日， 谢建强持有本公司股份 129,329,985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94%。
4、郑琴清
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1 年 8 月。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

道。
截至本公告日， 郑琴清持有本公司股份 546,000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其配偶谢建平持有本公司股份 128,374,485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90%，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5、施服斌
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2 年 7 月。 住杭州市西湖区庆隆路。 自

2019 年 7 月起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 施服斌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0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5%。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德宝西克曼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南洞圳头路 96 号 1 号厂房三层
法定代表人：谢建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01 月 18 日
主营业务：室内家具及饰品的设计、销售；家具零售、批发；智能家居零售、批

发；家用电器、厨房设备批发、零售；家具零配件批发、零售；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床
上用品、窗帘、布艺类产品销售；木门窗、楼梯销售；地板销售；卫生盥洗设备及用具
批发；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销售；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化工产品
批发、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成品油）；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室内家具及
饰品的制造、安装、维修服务；智能家居制造；家用电器、厨房设备维修服务；家具零
配件维修服务；燃气、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家用器具制造；床上用品、窗帘、布艺类产
品制造；木门窗、楼梯制造、维修；地板制造；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
具制造、维修服务；建筑用石加工。

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西克曼资产总额 23,816.21 万元、所有者权益
总额为 19,044.07 万元；2019 年度西克曼实现营业收入 9,869.66 万元、 净利润 -1,
040.40 万元。

西克曼董事会通过的增资方案为： 注册资本由原 20,000 万元增加至 40,000 万
元，每元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为 1.15 元人民币。

本公司将以现金形式进行增资，使用自有资金 2,300 万元认购其新增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保持出资比例不变，即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10%。

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 5,500 27.50
郑琴清 5,000 25.00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00
李杰华 3,000 15.00
李杰灵 3,000 15.00
谢建勇 500 2.50
谢建强 500 2.50
施服斌 500 2.50
合计 20,000 100.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西克曼董事会通过的增资方案，确定新增注册资本的每元认购价格为 1.15

元，本公司董事会经讨论认为该定价合理公允，关联方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及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况。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内容“乙方”指增资方：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郑琴清、浙江永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谢建勇
1、经协商一致，各方同意，乙方以 23,000 万元认缴西克曼新增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其中：
（1） 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2,075 万元认缴西克曼新增注册资本

10,500 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本次增资后，浙江永强实业有限
公司持有西克曼 40.00� %的股权；

（2）郑琴清以货币出资 8,050 万元认缴西克曼新增注册资本 7,000 万元，实缴出
资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本次增资后，郑琴清持有西克曼 30.00%的股权；

（3）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2,300 万元认缴西克曼新增注册资
本 2,000 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本次增资后，浙江永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西克曼 10.00%的股权；

（4）谢建勇以货币出资 575 万元认缴西克曼新增注册资本 500 万元，实缴出资
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本次增资后，谢建勇持有西克曼 2.50%的股权。

2、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40,000 万元，公司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 16,000 40.00

郑琴清 12,000 30.00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 10.00

李杰华 3,000 7.50

李杰灵 3,000 7.50

谢建勇 1,000 2.50

谢建强 500 1.25

施服斌 500 1.25

合计 40,000 100.00

3、各方同意并确认，公司股东李杰华、李杰灵、谢建强、施服斌放弃认购公司本
次新增注册资本，并放弃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或任
何其他事由就本次增资享有的优先认购权。

4、各方同意，乙方应当根据本协议，按照约定的实缴出资时间将出资款支付至
公司指定的专用账户。

5、公司应当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应提供
必要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签署或促使他人提供或签署相关文件、协议以及
申请和获得任何有关批准、同意、许可等。

6、乙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由于工商变更登记
等原因未能履行上述变更登记手续，不影响乙方股东权利及义务。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未产生与关联人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外投资，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拓展公司经营业务，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

现金流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符
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外， 公司年初至今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
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审议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并查阅
相关资料。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事项时，关联董事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须回
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审议时， 关联董事谢建
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过上述关联交易，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公司五届九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20-035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4:30-15: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建勇先生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1 号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9 人， 代表股份 1,097,111,4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424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12 人，代表股份 7,636,88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3510%。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人，代表股

份 1,092,578,8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2165%；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股份 4,532,61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08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应收款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6,999,0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98%；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02%；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24,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5282%；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1.471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7,05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6%；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4%；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77,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2183%；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78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7,05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6%；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4%；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77,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2183%；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78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7,05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6%；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4%；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77,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2183%；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78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6,999,0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98%；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02%；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24,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5282%；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1.471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用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7,05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6%；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4%；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77,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2183%；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78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6,999,0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98%；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02%；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24,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5282%；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1.471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6,999,0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98%；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02%；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24,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5282%；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1.471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7,05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6%；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4%；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77,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2183%；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78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69,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5368%；反

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46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关联股东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谢建勇、
谢建强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24,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5282%；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1.471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度信贷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计划的议

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3,477,97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688%；反对 3,633,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003,3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52.4215%；反对 3,633,5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47.578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7,05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6%；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4%；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77,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2183%；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78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与银行合作开展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3,425,27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640%；反对 3,686,2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336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3,950,6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51.7315%；反对 3,686,2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48.268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5,964,67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955%；反对 1,146,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4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490,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84.9833%；反对 1,146,8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15.016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6,999,0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98%；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02%；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24,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5282%；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1.471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6,999,0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98%；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02%；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24,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5282%；反对 11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1.471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东回报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97,05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46%；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4%；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577,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2183%；反对 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 0.78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9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

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姜瑞明、王月鹏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相关文件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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